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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3日讯(记者 刘光
斌 通讯员 孙红梅 王硕)
3日，从市公安局高速公路交通
警察支队获悉，最新修订的《山
东省高速公路交通安全条例》
将于8月1日正式实施。为解决
高速路上故障车辆的停放不规
范问题，交警部门将对高速应
急车道占用情况进行集中专项
整治。

目前，不少车辆违反规定，

随意在高速应急车道停靠休
整；更有甚者，部分车主直接在
应急车道上行驶。

对此，市公安局高速公路
交通警察支队支队长王兴林表
示，“应急车道是生命之道，按
照相关规定，车辆只有在紧急
状况，如车辆出现故障时才能
停靠占用。而现实中，一些大型
故障货车停靠应急车道很不规
范，往往会有一部分车身仍占

据行车道，给后方车辆带来安
全隐患。下一步我们将开展专
项行动，进一步规范应急车道
秩序，对非法占用应急车道进
行相关处罚。”

据了解，最新修订的《山
东省高速公路交通安全条例》
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做出规定：

“高速公路管理和经营单位应
当在高速公路沿线合理规划
和建设停车区或者港湾式停

车带，为机动车驾驶人提供休
息区域。”

“针对某些突发状况，比如
高速公路上车辆拥堵，我们准
备为每辆处警车配备折叠电动
自行车，方便民警在最快时间
内赶赴拥堵现场，对车辆进行
及时疏导，保障高速公路的畅
通无阻，避免因拥堵造成的应
急车道占用时间过长等问题。”
王兴林介绍说。

新《山东省高速公路交通安全条例》8月1日正式实施

淄淄博博将将整整治治乱乱占占高高速速应应急急车车道道

“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危化品
运输车历来是交通安全管理的重
点。”市公安局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支
队支队长王兴林介绍。

为预防和减少这类事故发生，
新《条例》第十七条规定：“遇有冰
雪、雾等恶劣天气和重大节日、重要
活动时，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可以禁止载运爆炸物品、易燃易爆
化学物品以及剧毒、放射性等危险
物品的机动车通行高速公路。”

对于违反该规定的，有关部门
将责令整改，处2000元罚款。

本报记者 刘光斌

随着私家车的增多，儿童乘坐副
驾驶车位的现象日益增多，然而部分
家长并未意识到安全隐患的存在。

为此，新版《山东省高速公路交
通安全条例》在十一条中做出规定，

“机动车进入高速公路行驶，驾驶人
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
驾驶人不得安排未满十二周岁未成
年人乘坐在副驾驶位；未满四周岁的
未成年人乘坐家庭乘用车，应当为其
配备并正确使用儿童安全椅。”

本报记者 刘光斌

恶劣天气可禁止

危化品车上高速

未满十二周岁

不得坐副驾驶位

实习期不得

单独上高速

新《山东省高速公路交通
安全条例》规定，实习期间，驾
驶人不得单独上高速。

高速公路上的行驶对于新
手来说，其危险性要比驾龄较
长的驾驶员更大。

高速公路执法民警董鹏介
绍说，为最大限度避免因实习
期驾驶所带来的交通事故，新
条例十四条做出了规定：“驾驶
人在实习期内驾驶机动车进入
高速公路行驶，应当由持相应
或者更高准驾车型驾驶证三年
以上的驾驶人陪同。”

这意味着，实习期内独自
驾车上高速将违反该规定，而
违反规定的驾驶人将面临150

元的罚款。
本报记者 刘光斌

开车打电话

罚款150元

新条例对多项交通违法行
为增设了罚款处罚或提高了罚
款金额；其中，未按规定使用安
全带，处罚标准由 1 0 0元提高至
200元。

新条例规定，对于违规在隧
道内停车，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将处以200元罚款。

此外，对于“驾驶时使用移
动电话或者其他通讯工具”等违
法行为，处罚标准由罚款 1 0 0元
提高至150元；对“机动车驾驶人
未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
行为处罚标准由 1 0 0 元提高至
200元。

本报记者 刘光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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